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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　　业　　税

一 、 农 业 税 概 述

农业税是国家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

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从税收分类的属性来说，

它属于收益税类，即对收益额征收的一种税。长期以

来，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人们习惯称之为“公

粮”。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

下 月年 日第一届全国简称农业税条例）是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公布

施行的。

（一）农业税的特点

农业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其他

各税的共同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但由于

农业收入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而农业生产又受自然

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农业税与其他各税又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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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性。

在税制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于我国地域

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生产经营方式、技

术水平都差别较大，地区间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因此

在农业税征收管理工作以及税收政策制定方面必须遵

循统一领导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这就决定了各

地在执行中央统一规定的政策制度范围内具有较大的

灵活性。如现行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分别规定税率、征收期、减免办法、粮食与经济作

物的折合比例，等等。这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使各

地的政策规定更加切合实际，及时完成农业税征收任

务具有重要意义。

在负担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国农业税一

直实行“稳定负担、合理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

策，而且农业税与其他税收的计税收入不同。农业税

条例规定，农业收入的计算，按照正常年景的产量评

定，对因积极采取措施增产和采用先进技术而使产量

提高特别显著的，评定常年产量不宜过高；对于纳税

人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而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的土地，受益未满三年的，应当参照受益前的正

常年景产量评定常年产量；常年产量评定后五年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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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持不变。这样既使农业税的计税依据可靠，又有

利于鼓励先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征收入库上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由于农业

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较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而农

业税又是在农作物收获并取得农业收入后征收的，因

此，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直接地影响到农业税征收的季

节性。不同的农作物收获季节也不相同，主要农作物

如粮食、棉花、油料等一般都集中在夏、秋季节，所

以农业税在夏、秋季征收较为集中。农业税条例规

定，农业税征收分为夏征和秋征，这就是农业税征收

具有季节性的具体体现。

在征收管理上具有群众性。农业税政策性较

强，工作面广，涉及千家万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地方的农业

税由原来的以队缴纳、以队结算改为以户缴纳、以户

结算，农业税征收工作成倍地增加，单靠财政部门的

力量是显然不够的，必须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

农村干部，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发动群众，动员广

大群众自觉履行纳税义务，才能搞好农业税的征管工

作。

在征收形式上具有以征收实物为主，以征收

货币为辅的双重性。长期以来，国家通过农业税征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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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

对于保证军需民用，稳定市场，发展经济，起了重要

作用。我党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确立了农业税

征收实物的原则，从而为保证军队需要奠定了可靠的

物质基础。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

主，对交纳粮食有困难的，经当地县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改征其他农产品或者现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年财政部规定，农业

税以征收实物为主改为按粮食“倒三七”比例折征代

金，但仍以实物计税，从而形成了以征收实物为主，

征收货币为辅的双重特性。

（二）农业税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确立了农业

税的基本政策原则。农业税的基本方针是统筹兼顾，

区别对待。

农业税基本方针

统筹兼顾的方针是在分配问题上正确处理好国家

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在确定农业

税征收任务，安排农民负担时，既要考虑到国家的整

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要考虑到农民的局部利益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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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利益；既要考虑到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需要，又要

照顾到农民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以及负担能力的大小。

区别对待方针是指在农业税负担上，对不同经济

成分、不同地区、不同课税对象，除了根据收入多，

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的原则征收外，还按国家的

经济政策需要，采取不同的征收方法，加以区别对

待。一般来说，凡国家政策需要加以鼓励的，农业税

负担就轻些；凡国家政策需要加以限制的，农业税负

担就重些。如农业税条例规定：不同地区的负担水平

不同，不同经济成分的负担办法不同，不同作物的负

担税额也不一样。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方

针。

农业税政策

农业税政策是正确处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以及纳

税人相互之间税收负担的准绳，是开展农业税收工作

的基本依据。农业税的基本政策可以概括为“轻税政

策、稳定负担政策、合理负担政策和鼓励增产政策。

轻税政策。是指国家参与农业部门国民收入

分配的份额要适当从轻，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它是处理国家与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

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基本政策。无论是在战争年

代还是经济建设时期，党和政府都十分强调对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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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收不能超过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如 年井

冈山根据地制定的第一个农业税（土地税）征收办法

规定：生产情况最好的农业税负担定为 ，一般

的为 ，较差的为 。建国后党和政府根据毛泽

东同志关于“国家要积累，合作社要积累，但不能过

多，我们要尽可能地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

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的指示，在农业税负担上

继续采取轻税政策。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的平均税

率为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民的实

际负担在逐年下降。据统计，全国农业税实际负担率

建国初期为 “一 “三五”五”时期为

时期为 “五五”时期 ，到目前基本为

维持在 左右。农业税负担总的来看是轻的。

稳定负担政策。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

内，农业税征收总额稳定不变。稳定负担政策是在

年全国经过土地改革后，国民经济逐步恢复，

财政基本好转即将进入国民经济计划发展时期的新形

势下提出来的。国务院在《关于 年农业税工作

年指示》中规定：“今后 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

稳 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这项定在

年。使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一直持续到 这是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从 年到 年，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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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风和“左”的思想影响，对农村形势发展缺乏正

确的估计，造成农民的实际负担有所增加，但基本稳

定在 年高征的水平上。第三阶段是 年到

年，从 年开始，国家大幅度调减了农业税

征收任务，全 ，原定稳定国调减任务 年不

变，但由于十年动乱，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需要国家大力扶持，实际执行到

年。第四阶段是 年以来，根据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

策，农业税基本上稳定在 年调整后的征收额上。

年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规定：“国家的

农业税政策稳定不变，‘九五’期间，对农业生产不

开征新的税种，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税率不再提高。任

何地方无权设立税种、提高税率，非法设立的税种和

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取消。”

稳定负担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说在一定时期

内，每个纳税人的负担额绝对不变，在一定范围或时

期内仍有局部调整变动。在调整控制农业税负担时，

必须把农业税政策与国家价格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统

筹安排，同时要整顿农村各种不合理的摊派，这样才

能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

合理负担政策。是指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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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分的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合理确定农业税的税收

负担，使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与他们的收入水平相适

应，以贯彻收入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的原

则。由于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地理位置、气候条

件、土地肥力等自然条件以及生产水平等差别很大。

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纳税人的收入水平有高有低，负

担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在确定农业税负担时不能搞

“一刀切”，尽量使农业税的负担额同纳税人的收入水

平相适应。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农村经济情况发生了

巨大变化，有些地方大片旱地变成良田，单产迅速提

高，而有些地方非农建设占地较多，计税土地面积锐

减，因而在农业税负担上畸轻畸重现象比较突出，怎

样使农业税负担更趋于合理化，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

农税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鼓励增产政策，鼓励增产政策是我国农业税

政策的重要特点。其主要体现：一是农业收入。农业

税条例规定，农业税计税标准是按常年产量而不是按

实际产量。常年产量是按土地的一般自然条件和当地

的一般经营条件以及种植习惯，在正常年景下所收获

的产量。一般比正常年景的实际产量略低，而且常年

产量一经评定以后，三至五年不变。在规定年限内，

因纳税人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勤劳耕作，创造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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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经营方法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提

高；相反，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

产量不予降低。二是农业税减免政策。农业税条例规

定：对纳税人依法或用其他方法扩大耕地面积所得农

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 至 年；年起，免征农业税

对纳税人利用宅旁隙地种植作物取得的收入免征农业

税，等等。所有这些都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

用。

二、农业税的税制

（一）纳税人

农业税纳税人是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

位或个人。按照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具体包括：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兼营农业的其他合作社；

有自留地的合作社社员；

个体农民和有农业收入的其他公民；

国有农场、地方国有农场和公私合营农场；

有农业收入的企业、机关、部队、学校、团

体和寺庙。

随着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和经营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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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农业税的纳税义务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目前农业税的纳税人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

业税的主要纳税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农村实

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和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

农户成了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但是土地等基本

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并未因此改变，所以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仍是农业税的法定纳税人，只是在缴纳

形式和结算方式上有所改变。财政部规定，凡实行统

一核算和分配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其农业税由合作

经济组织缴纳和结算；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其农业税可由承包农户缴纳。在征

收入库时，国家可以直接对户结算，也可以由生产合

作经济组织统一结算。

各类农业企业。包括国有农场、地方国有农

场和其他经营形式的农业企业。这些都是生产农业产

品，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按农业税条例规定，都是农

业税的纳税人。国有农场包括农垦系统所属的农牧场

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司法系统所属的劳改劳教农场，

侨务系统所属的华侨农场等。地方国有农场是指地区

或县所属的各类农场。这里所说的农场，既包括从事

粮食、棉花、油料等生产的农场，也包括从事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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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茶、林、果、药、水产养殖等生产的各种园艺特

产场和养殖场等。其他经营形式的农业企业包括乡、

镇、村办的集体农、林、园艺特产、养殖场以及公私

合营或外资、侨资办的农业企业等。农业系统所属良

种示范繁殖农场，一般来说是事业单位，其繁殖面积

占 以上的，全部免征农业税；如果全场总面积

其 的，其不繁良种繁殖面积占不到全场总面积

殖良种的耕地的收入仍要征收农业税。

有农业收入的企业、机关、部队、学校、团

体及寺庙等。企业是指国有、地方国有、联营和中外

合作、合资的工商企业；机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团体是指各种群众性社会组织；寺庙是指清

真寺、喇嘛庙、尼姑庵、道观以及教会等。这些单位

虽不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但只要有一定的农业收入，

即为农业税的纳税人。

个体农业劳动者和有农业收入的其他公民。

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个体农业劳动者以及

有农业收入的其他公民，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应照

章缴纳农业税。

（二）课税对象

农业税的课税对象是农业收入。农业收入有广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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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收入和狭义的农业收入之分。广义的农业收入

包括种植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即通常说的农、林、

牧、副、渔五业收入。狭义的农业收入是指种植业中

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种植业收入。农

业税的课税对象基本上属于狭义的农业收入。主要

有：

粮食作物和薯类作物的收入；

经济作物收入。主要包括棉花、麻类、烟叶、

糖料、以及一些人工培植的药材、油料、 染料作物

等；

园艺作物收入。包括水果、茶叶、花卉、苗

木等；

经国务院规定或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

（三）税率

农业税的税率是国家对农业税纳税人规定法定纳

税的比例。现行的农业税税率是比例税率。它没有扣

除额，也没有起征点，也不是规定所有纳税人都按同

一比例纳税，而是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分别规定

不同的税率，这种税率就叫地区差别税率。

农业税税率分两大类，一类是平均税率，一类是

纳税人适用税率。前者体现纳税人的一般水平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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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别，后者体现纳税人之间的差别。

平均税率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全部农业税纳税人

应纳税额的总和对全部课税收入的百分比。这个百分

比如果对全国来说就是全国的平均税率，如果对省来

说就是省的平均税率，如果对县来说就是县的平均税

率。

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为

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不同经济情况，

分别规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新疆

；甘肃、为 宁夏、青海为 ；广西、陕西、

贵州、云南为 ；北京、天津、山西、山东、安

徽、福建、河南为 ；江西 、广 东 、海南为

；内蒙古、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为

；上海为 ；辽宁为 ；吉林为

黑龙江为 ；西藏的平均税率由西藏自治区人民

政府自定（该自治区现暂未开征此税）。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所属各

地区的经济情况，分别规定所属自治州、自治县、

县、市的平均税率；自治州所属县、自治县的平均税

率，由自治州根据上一级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所属地

区的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如果县、自治县、市所

属地区的经济情况悬殊，不宜按照一个税率征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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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治县、市可以根据上一级规定的平均税率，分

别规定所属各地区的税率，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执行。县以上人民政府规定所属地区的税率最高不

得超过 。

纳税人适用税率是指每个纳税人应纳农业税的具

体比例。即农业税的“依率计征”税率。它是由县人

民政府根据上一级政府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纳税人的

具体经济情况，分别规定各类地区纳税人的差别税

率。国有农场的适用税率，一般由当地政府确定，大

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按常年产量计税的固定税率；二

是适用所在县市平均税率；三是按农场实际产量另定

税率。对有收入的企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

寺庙等，一般适用所在县市的平均税率，也可单独规

定税率征收。

（四）农业税地方附加

农业税地方附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按农业税条例规定，随同农业税征收的附加收

入。农业税条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为了办理地方性公益事业的需要，经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地方附加一

般不超过纳税人应纳税额的 。在种植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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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园艺作物比较集中而获利又比较高的地区，地方附

加可以高于 ，但最高不得超过 年调

减农业税征收任务后，地方附加比例改为 ，最

高不超过 ，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自定。

农业税地方附加主要用于兴办地方性公益事业，

如兴建乡村道路、桥梁、农村中小学校舍修缮及兴修

水利等。

三、农业税计税收入的计算

农业税计税收入的计算，在我国农业税史上经历

了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年农业税条例公布

实施后，农业税计税收入正式确定以常年产量为计算

标准，也就是说以常年产量作为农业税的计税依据。

所谓常年产量就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一般经

营情况及种植习惯，在正常年景下所收获的产量。所

谓土地自然条件，一般是指土质、水利、地势、气

候、风向、阳光等条件。所谓一般经营情况是指当地

一般农业生产对土地所耗费的劳力、畜力、肥料、种

子和机械设备能力以及耕作技术等。所谓种植习惯是

指在当地自然条件和一般经营情况下种植农作物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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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品种。常年产量既不是按先进的生产水平评定，

也不按落后的生产水平评定，既不能按丰收年景的收

获评定，也不能按受灾歉收之年的收获量评定，而是

按当地一般的生产水平在正常年景下的收获量来评

定。常年产量评定后，一般保持一段时间的相对稳

定。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所评定的常年产量，一律

折合成当地主粮计算，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品

折合主粮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所谓当地主粮是指当地出产量最多的原粮。如南

方以稻谷为当地主粮，北方以小麦作为当地主粮。

常年产量一般是通过查田定产的方法，按照“群

众评议，政府核定”的程序来评定。分四步：第一

步，普查丈量耕地面积、园艺作物面积以及有农业收

入需征农业税的其他土地面积，并按照政策剔除一些

免税土地面积后，确定农业税的计税土地面积。第二

步，根据计税土地的自然条件，划分土地类别，评定

土地等级。第三步，对每一等级计税土地，按当地一

般经营情况的种植习惯，通过群众民主评议的方法，

评定每一级计税土地的常年产量。第四步，根据各等

级的计税土地面积和评定的常年产量，核定纳税人的

常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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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计税收入即农业收入的具体计算标准如

下：

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按粮食作物的常年产

量计算。

种植薯类作物的收入，按照同等土地种植粮

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比如种植薯类作物的土地和

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属同一等级土地，种植粮食作物

的土地评定的常年产量为 公斤，那么种植薯类作

物的土地的常年产量就应评为 公斤。

种植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的

收入，参照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比如某一

等级的土地，种植棉花单产为 公斤皮棉 公，按

斤皮棉折合主 公粮 公斤计算，折合主粮则为

斤，如果该等土地种植粮食 公作物的常年产量为

斤，则种植棉花的土地也按 公斤来计算。这主要

是由于许多经济作物经济价值比粮食作物高，但投入

也比较大，费工多，所以经济作物的常年产量不能完

全按其本身的收入来确定，应参照粮食作物的常年产

量来计算。

园艺作物的收入、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和经

国务院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计算标准。值得注意的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